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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

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101年6月20日經教務會議訂定 

民國103年10月15日教務會議修訂 

一、目的： 

為彰顯技職教育特色並因應產業需求，並提升本科學生專業能力，強化學生畢業後

就業競爭力，依據本校「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」，設置「康

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」，以下簡稱「本要

點」。 

本要點所稱之學生畢業門檻，係指依本校學則之規定，修畢應修之學分外，再依學

生就業專業需求，另行訂定相關檢核項目及標準稱之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 

    本要點適用103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及在職專班二年制學生。 

三、畢業門檻及輔導配套措施： 

畢業門檻 輔導措施（課程配合） 配套措施 

符合以下規定始得畢業： 

<基本能力> 

初級急救員證照(必) 

安心服務介助員(二級)(必) 

 

 

<職場專業能力> 

照顧服務員(單一級)(必) 

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(C級) (必)  

相關課程： 

【初級急救員證照】：高齡照護

技巧實務與實驗 

【安心服務介助員二級】：高齡

學概論 

 

【照顧服務員單一級】：高齡照

護技巧實務與實驗、高齡照護

實習 

【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 C

級】：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 

未符合畢業條件者，

必須參加該證照2次

以上考試 

四、學生符合畢業門檻並附相關證明，經本科「學生畢業門檻審核委員會」審核，方具備畢

業資格。 

五、本科身心障礙學生，得申請改以其他適當之評量方式或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。 

六、本要點經科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增刪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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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

 高齡社會健康管理 科 學生畢業門檻檢核申請表 

 

學生資料 

學號  姓名  
聯絡

電話 
 

身份別 □一般新生 □轉學生 □轉科生 □休學復學生 

畢業門檻檢核 

審查依據：____學年度___年__月__日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

項目 內容 學生簽名 導師 

入學確認 

1.瞭解畢業門檻相關規定。 

2.瞭解需依修業科目表完成修課，並符

合畢業門檻始得畢業(畢業門檻的任

一項未通過者，皆無法畢業)。 

  

畢業門檻 

□已符合取得初級急救員證照(必)之規

定。 
  

□已符合取得安心服務介助員 (二

級)(必)之規定。 
  

□已符合取得照顧服務員(單一級)(必)

之規定。 
  

□已符合取得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(C

級) (必)之規定 
  

□已符合參加__________________證照

2次考試之規定。 
  

完全符合 

畢業門檻 

□我已經完全符合上述之畢業門檻之規

定。 
  

 
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科主任簽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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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

高齡社會健康管理 科 學生畢業門檻檢核佐證資料 

取得學期 證照影本 

□一上  □一下 

□二上  □二上 

 

□一上  □一下 

□二上  □二上 

 

□一上  □一下 

□二上  □二上 

 

□一上  □一下 

□二上  □二上 

 

 


